
 

  

   

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豫财预 〔2022〕93号 

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《关于省级

印刷费支出预算标准的规定 (试行)》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:
为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建设,加强省级部门预算管理,规范

印刷费支出预算编制,根据相关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,我们制定

了 《关于省级印刷费支出预算标准的规定 (试行)》,经省政府

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关于省级印刷费支出预算标准的规定 (试行)

2022年9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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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关于省级印刷费支出预算标准的规定 (试行)

第一条 为加强省级部门预算管理,规范印刷费支出预算编

制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

施条例》、 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

(国发 〔2021〕5号)和 《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勤俭节约坚持过紧日子的通知》 (豫办发电

〔2022〕27号)等相关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省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

关、政协机关、监察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各人民团体、

各民主党派省委、省工商联,以及省级各类事业单位等 (以下统

称 “省直单位”)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印刷费是指省直单位保障正常运转和开

展各项履职活动所需的印刷支出,印品主要包括以下五种常用类型:

(一)文件类。主要指套印红头 (红章)的公文印刷。

(二)资料汇编类。主要指工作需要的汇编资料和会议材料

印刷。

(三)书籍类。主要指使用书号、正式出版的书本印刷。

(四)杂志类。主要指使用刊号或准印证号、连续出版的读

物印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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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信封类。主要指符合国家规定标准、用于寄递函件的

信封印刷。

第四条 本规定是省直单位编制预算和财政部门审核预算的

依据。

第五条 本规定针对五种印刷类型分别制定相应标准,主要

分为以下两种形式:

(一)分段单价标准。适用于文件类、资料汇编类、书籍类、

杂志类印刷。根据印刷工艺和印品特点对册数 (份数)进行分

段,结合印品内文页码数量,对各分段册数 (份数)对应的单价

予以规定。编制预算时根据印品内文页码数计算各分段单价,以

分段册数 (份数)乘以对应单价累进计算。

印刷费预算=∑分段册数 (份数)×分段单价

(二)综合单价标准。适用于信封类印刷。针对不同规格信

封对应的综合单价予以规定。编制预算时以信封数量乘以相应综

合单价进行计算。

印刷费预算=信封数量×综合单价

第六条 省直单位要牢固树立节俭环保意识,积极推进无纸

化办公,最大化减少纸质文件,严格控制印刷数量和分送范围,

确需纸质印刷的应尽量采用双面打印。文件类、资料汇编类、书

籍类、杂志类使用纸张定量为60-80克/平方米的胶版印刷纸或

复印纸,信封类使用80-120克/平方米的牛皮纸,不得使用铜

版纸印刷。原则上30份以下的文件由省直单位自行印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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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本规定中有关预算标准为最高限额控制标准,不是

编制预算时必须达到的标准。各单位应按照进一步勤俭节约坚持

过紧日子的要求,从严从紧编制预算。资金来源由原渠道解决。

第八条 本规定所列预算标准是印刷费的全费用标准,包括

排版费 (设计制作费)、印刷工艺费、装订费、纸张费、发送费

(不含邮寄费)等全部常规费用。资料汇编类、书籍类、杂志类

原则上不进行彩印,预算标准不含内文彩印费,个别图表插页确

需彩印的,省直单位应按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彩印数量和范围。

第九条 翻印或加印所需的印刷费,结合市场排版费价格,

按照预算标准减去排版费用执行。仅进行排版或装订工序的印刷

费按市场价格执行。

第十条 本规定所列预算标准为通用印刷费支出标准,省级

一类会议所需的印刷费,可根据省委省政府批准的会议方案,在

标准基础上结合实际编制预算。

第十一条 省级其他预算标准中同类印品印刷费与本规定不

一致的,原则上以本规定为准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实行动态管理,省财政厅将根据有关政策

规定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市场行情变化等情况,适时进行调整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于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表:省级印刷费支出预算标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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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 
表

省
级

印
刷

费
支

出
预

算
标

准
表

 
 
一
、
文
件
类

 
 

预
算

标
准
=
∑

分
段

份
数
×

分
段

单
价

标
准

基
准
规
格

分
段
份
数

分
段
单
价
标
准
( 元

/
份
)

备
 
注

纸
张

定
量
60

—
80
g/
m
2

双
胶

纸
、

尺
寸
21
cm
×

29
.7
cm
,

正
反

面
黑

白
印

刷
,

套
印

文
件

头
及

公
章
( 纯

正
金

光
红
)。

X
≤
30

2.
6
+

页
码

数
×
0.
48

30
<
X
≤
15
0

0.
7
+

页
码

数
×
0.
13

15
0
<
X
≤
20
0

0.
7
+

页
码

数
×
0.
03

X
>
20
0

0.
2
+

页
码

数
×
0.
03

预
算

标
准

按
超

额
累

进
法

计
算
。

示
例

如
下
:

8
页

码
、
10
0

份
文

件
,

预
算

标
准
=
( 2.
6
+
8
×
0.
48
)
×
30
+

( 0
.7
+
8
×
0.
13
)
×
70
=

31
5

元

注
:
1.
30

份
以

下
的

文
件

印
刷

按
30

份
计

算
。

2.
加

急
或

涉
密

的
文

件
印

刷
,

按
上

述
标

准
的
1.
3

倍
调

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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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资
料
汇
编
类

 
 

预
算

标
准
=
∑

分
段

册
数
×

分
段

单
价

标
准

 
 
( 一
)
80

页
码

以
下

基
准
规
格

分
段
册
数

分
段
单
价
标
准
( 元

/
册
)

备
 
注

纸
张

定
量
60

—
80
g/
m
2
、

16
开

双
胶

纸
。

X
≤
50

2.
1
+

页
码

数
×
0.
28

50
<
X
≤
15
0

1.
4
+

页
码

数
×
0.
12

15
0
<
X
≤
20
0

1.
0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
20
0
<
X
≤
10
00

0.
6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
X
>
10
00

0.
5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
预
算

标
准

按
超

额
累

进
法

计
算
。

示
例

如
下
:

16
页

码
、
10
0

册
汇

编
,

预
算

标
准
=
( 2
.1
+
16
×

0.
28
)
×
50
+
( 1.
4
+
16
×

0.
12
)
×
50
=
49
5

元

注
:
1.

页
码

数
以

除
封

面
外

的
内

文
实

有
页

码
为

准
。

2.
30

册
以

下
的

资
料

汇
编

印
刷

按
30

册
计

算
。

3.
其

他
幅

面
规

格
的

以
上

述
标

准
为

基
础

进
行

调
整
:
32

开
本

按
标

准
的
0.
6

倍
,
8

开
本

按
标

准
的
2

倍
。

4.
纯

表
格

或
以

表
格

为
主

的
汇

编
印

刷
,

按
上

述
标

准
的
1.
1

倍
调

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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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
)
80

页
码

及
以

上
 

基
准
规
格

分
段
册
数

分
段
单
价
标
准
( 元

/
册
)

备
 
注

纸
张

定
量
60

—
80
g/
m
2
、

16
开

双
胶

纸
。

X
≤
50

4
+

页
码

数
×
0.
29

50
<
X
≤
10
0

2
+

页
码

数
×
0.
13

10
0
<
X
≤
15
0

2
+

页
码

数
×
0.
05

15
0
<
X
≤
10
00

1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5

X
>
10
00

0.
8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5

预
算

标
准

按
超

额
累

进
法

计
算
。

示
例

如
下
:

80
页

码
、
10
0

册
汇

编
,

预
算

标

准
=
( 4
+
80
×
0.
29
)
×
50
+

( 2
+
80
×
0.
13
)
×
50
=

19
80

元

注
:
1.

页
码

数
以

除
封

面
外

的
内

文
实

有
页

码
为

准
。

2.
30

册
以

下
的

资
料

汇
编

印
刷

按
30

册
计

算
。

3.
其

他
幅

面
规

格
的

以
上

述
标

准
为

基
础

进
行

调
整
:
32

开
本

按
标

准
的
0.
6

倍
,
8

开
本

按
标

准
的
2

倍
。

4.
纯

表
格

或
以

表
格

为
主

的
汇

编
印

刷
,

按
上

述
标

准
的
1.
1

倍
调

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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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书
籍
类

 
 

预
算

标
准
=
∑

分
段

册
数
×

分
段

单
价

标
准
 

基
准
规
格

分
段
册
数

分
段
单
价
标
准
( 元

/
册
)

备
 
注

纸
张

定
量
60

—
80
g/
m
2
、

16
开

双
胶

纸
。

X
≤
20
0

4
+

页
码

数
×
0.
15

20
0
<
X
≤
10
00

2
+

页
码

数
×
0.
01
5

10
00
<
X
≤
20
00

1.
5
+

页
码

数
×
0.
01
5

X
>
20
00

1
+

页
码

数
×
0.
01
8

预
算

标
准

按
超

额
累

进
法

计
算
。

示
例

如
下
:

10
0

页
码
、
50
0

册
书

籍
,

预
算

标
准
=
( 4
+
10
0
×
0.
15
)
×

20
0
+
( 2
+
10
0
×
0.
01
5
)
×

30
0
=
48
50

元

注
:
1.

页
码

数
以

除
封

面
外

的
内

文
实

有
页

码
为

准
。

2.
15
0

册
以

下
的

书
籍

印
刷

按
15
0

册
计

算
。

3.
其

他
幅

面
规

格
的

以
上

述
标

准
为

基
础

进
行

调
整
:
32

开
本

按
标

准
的
0.
6

倍
,
8

开
本

按
标

准
的
2

倍
。

4.
页

码
较

多
( 5
00

页
以

上
)

且
装

订
要

求
较

高
的

书
籍

印
刷
,

按
上

述
标

准
的
1.
2

倍
调

整
。

5.
纯

表
格

或
以

表
格

为
主

的
书

籍
印

刷
,

按
上

述
标

准
的
1.
1

倍
调

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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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杂
志
类

 
 

预
算

标
准
=
∑

分
段

册
数
×

分
段

单
价

标
准

 
 
( 一
)
80

页
码

以
下

基
准
规
格

分
段
册
数

分
段
单
价
标
准
( 元

/
册
)

备
 
注

纸
张

定
量
60

—
80
g/
m
2
、

16
开

双
胶

纸
。

X
≤
20
0

3.
5
+

页
码

数
×
0.
14

20
0
<
X
≤
10
00

1.
5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
10
00
<
X
≤
20
00

1.
0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
X
>
20
00

0.
6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
预
算

标
准

按
超

额
累

进
法

计
算
。

示
例

如
下
:

48
页

码
、
10
00

册
杂

志
,

预
算

标
准
=
( 3.
5
+
48
×

0.
14
)
×
20
0
+
( 1
.5
+

48
×
0.
02
)
×
80
0
=

40
12

元

注
:
1.

页
码

数
以

除
封

面
外

的
内

文
实

有
页

码
为

准
。

2.
15
0

册
以

下
的

杂
志

印
刷

按
15
0

册
计

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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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
)
80

页
码

及
以

上

基
准
规
格

分
段
册
数

分
段
单
价
标
准
( 元

/
册
)

备
 
注

纸
张

定
量
60

—
80
g/
m
2
、

16
开

双
胶

纸
。

X
≤
20
0

3.
6
+

页
码

数
×
0.
15

20
0
<
X
≤
10
00

1.
6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
10
00
<
X
≤
20
00

1.
1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
X
>
20
00

0.
7
+

页
码

数
×
0.
02

预
算

标
准

按
超

额
累

进
法

计
算
。

示
例

如
下
:

80
页

码
、
10
00

册
杂

志
,

预
算

标
准
=
( 3.
6
+
80
×
0.
15
)
×

20
0
+
( 1
.6
+
80
×
0.
02
)
×

80
0
=
56
80

元

注
:
1.

页
码

数
以

除
封

面
外

的
内

文
实

有
页

码
为

准
。

2.
15
0

册
以

下
的

杂
志

印
刷

按
15
0

册
计

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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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信
封
类

 
 

预
算

标
准
=

信
封

数
量
×

综
合

单
价

标
准

型
 
号

综
合
单
价
标
准
( 元

/
枚
)

备
 
注

6
号

信
封

0.
2

元
/
枚

ZL
规

格
( 2
30
m
m
×
12
0
m
m
)

双
色
,
80
-
10
0 g

/
m
2
牛

皮
纸
。

7
号

信
封

0.
3

元
/
枚

C5
规

格
( 2
29
m
m
×
16
2
m
m
)

双
色
,
10
0
-
12
0 g

/
m
2
牛

皮
纸
。

9
号

信
封

0.
6

元
/
枚

C4
规

格
( 3
24
m
m
×
22
9
m
m
)

双
色
,
10
0
-
12
0 g

/
m
2
牛

皮
纸
。

注
:

适
用

于
50
0

枚
以

上
的

批
量

信
封

印
刷
,

如
印

刷
涉

密
信

封
可

按
市

场
价

格
执
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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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依申请公开

抄送:财政部预算司、预算评审中心,省人大财经委员会,省人大

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,各省辖市财政局、济源示范区财政

金融局,各县 (市)财政局,本厅各相关处室。

河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年9月21日印发


